人事室通知
1、 花蓮縣政府為編列114年度退休金預算經費，請符合退休條件，擬於114年度退休之同仁審慎考量後至人事室填寫『申請退休意願書』，再由本室統一報送縣府，謝謝您。
2、 教師或校長申請退休，其退休生效日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21條規定，以2月1日或8月1日為準。
3、 未依規定填報致未列入114年度退撫預算計畫案內者，除特殊原因者（如罹患重病、家庭因素等）經專案申請核准外，請列入115年度退休調查案辦理。
截止日期：113年5月3日
